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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企业“九个必须”

一、熔融金属可能泄漏的区域，必须采取防止火灾、爆炸和

人身事故的应急设施和预案；杜绝积水。

二、冶炼设备冷却水存在可能泄漏的风险，必须设置安全联

锁应急措施。

三、人员聚集场所，盛装熔融金属容器冷（热）修工位，必

须设置在熔融吊运的地坪区域之外。

四、金属冶炼、铸造生产流程各环节，必须设置事故罐、坑、

槽。

五、高炉生产期间炉顶工作压力，必须低于设计文件规定的

最高工作压力，并且监测装置与炉顶放散阀连锁。

六、可能发生煤气泄漏、聚集场所及部位，必须设置固定一

氧化碳监测报警装置，并且监测数据接入 24 小时有人值守场所。

七、煤气隔断装置，必须采用符合要求的组合式(切断阀)

或独立式(腔内注水切断阀)。

八、水封式排水器，必须确保持续且足够的水封高度。

九、进行与煤气管道联通的设备设施的检修作业，必须办理

作业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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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镀企业事故预防“六必查”

一、必查槽液加热系统。

二、必查电镀电气设施。

三、必查化学品使用储存。

四、必查通风换气系统。

五、必查安全防护措施。

六、必查应急设备设施。

条款注释：
第一条：检查电镀槽液加热管是否存在腐蚀；检查电加热槽是否布置液位计；检查电加热管

（棒）的加热区上限位置是否低于槽液最低液面 50mm；检查电加热系统是否具备自动停止加热功
能（即液位计与电加热系统进行联锁。电加热过程中电镀槽液面降低至加热管上限液位，电加热
应自动停止，电镀槽液面未能完全覆盖加热管（棒），应无法启动电加热。）；检查电加热管（棒）
是否接地，是否存在于金属槽体、工件、极杆和极板接触；采用蒸汽加热槽液电镀，蒸汽管入口
总管上是否安装有总控制阀及压力表。

第二条：检查整流器外壳及各种电气设备是否有效接地；检查电加热管绝缘是否存在破损；
检查电镀车间电加热及其他用电设备的配电开关是否设置剩余电流保护开关（漏电保护开关）和
短路保护开关；电镀车间电气线路是否存在私拉乱接和电线裸露现象。

第三条：检查是否制定和执行电镀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检查所使用电镀化
学品是否有安全标签和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检查是否建立化学品出入库领用记录；电镀工艺
使用氰化电镀，检查氰化槽与酸槽是否远离设置；检查氰化物或含氰液是否与酸摆放在一起；检
查电镀车间现场是否存放氰化物；检查电镀作业操作人员是否佩戴适应的劳动防护用品（防护工
作服（胶围裙）、胶靴、乳胶手套、护目镜等）；检查电镀作业人员所穿戴的防护用品是否穿离工
作场所。检查电镀化学品的仓库是否满足 GB15603-2022《危险化学品仓库储存通则》；检查电镀
化学品是否分类存放，是否存在露天存放，是否存在互为禁忌的化学品存在在一起；检查储存仓
库是否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和消防设施和器材；检查储存仓库内化学品堆放是否满足五距要求。

第四条：检查电镀车间是否设置强制通风系统，通风系统是否正常，排风口处风速满足
7m/s-10m/s；检查氰化槽和有机溶剂槽的排风系统的正压段风管是否穿过其他房间；检查是否存
在氰化物槽与酸槽的排风合并共用风管；检查铬酸槽、硝酸槽的排风是否各自单独设置；检查有
机溶剂除油槽是否单独设置排风系统并设置防爆措施；

第五条：检查电镀车间转动设备是否设置防护罩；检查电镀生产线通道或工作平台高度不小
于 500mm 时，是否设置防护栏杆和工作平台挡板，栏杆和挡板高度应不小于 110mm；检查电镀车
间设置在槽前排水明沟是否设置格栅盖板，格栅盖板是否牢固完好；检查设备紧急停止机构是否
正常；检查电镀车间是否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第六条：检查电镀车间是否配备消防器材；检查是否配备应急喷淋装置（便于操作人员被溅
到槽液及时冲洗）；检查在有剧毒品使用的场所是否配备消毒设施和消毒溶液（5%绿矾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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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作业“五个必须”

一、必须持证上岗。

二、必须作业审批。

三、必须个人防护。

四、必须作业防护。

五、必须专人监护。

条款注释：
第一条：高处作业（指在坠落高度基准面 2 米及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人员必

须经过安全培训合格，专门或者经常进行高处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取得高处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
后，方可上岗作业。

第二条：高处作业实施作业票制度，作业前必须进行审批，经批准后方可进行作业。
第三条：高处作业人员必须戴好安全帽和系好安全带，安全带的挂钩或者安全绳必须系挂在

结实牢固的构件上，并高挂低用。
第四条：现场需按规范搭设的脚手架、防护网、防护栏等设施必须符合安全规定。在涉石棉

瓦、彩钢瓦、轻型棚等不承重物高处作业前，必须采取搭设稳定牢固的承重板等工程措施。
第五条：高处作业现场必须安排监护人员，负责作业现场的安全确认、监护、通信联络等工

作，作业期间不得离开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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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火作业“七个不”

一、未辨识安全风险不动火。

二、未经批准不动火。

三、无作业证不动火。

四、无监护人不动火。

五、无消防器材不动火。

六、未安全隔离不动火。

七、交叉作业不兼容不动火。

条款注释：
第一条：不了解设备设施内部结构、物料及周围情况不动火；盛装可燃液体、气体的容器或

管道未进行清洗、通风，检测达不到要求不动火；压力容器未采取泄压措施不动火。
第六条：动火点附近的可燃物和易燃易爆物品未清除或安全距离达不到要求不动火；与动火

点相连的管道、阀门或相邻层孔洞未采取封堵隔断安全措施不动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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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涉爆企业安全“七严禁”

一、严禁在非框架结构多层建（构）筑物内设置粉尘爆炸危

险场所。

二、严禁在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内设有员工宿舍、会议室、办

公室、休息室等人员聚集场所。

三、严禁不同类别的可燃性粉尘、可燃性粉尘与可燃气体等

易加剧爆炸危险的介质共用一套除尘系统。

四、严禁不同建（构）筑物、不同防火分区共用一套除尘系

统或除尘系统互联互通。

五、严禁铝镁等金属粉尘除尘系统采用正压除尘方式，其他

可燃性粉尘除尘系统采用正压吹送粉尘时，不设置火花探测消除

等防范点燃源措施。

六、严禁除尘系统采用重力沉降室除尘，采用干式巷道式构

筑物作为除尘风道。

七、严禁粉尘清理制度不落实，作业现场积尘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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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防爆安全“七必须”

一、必须在干式除尘系统设置有效的泄爆、惰化、抑爆等任

一种爆炸防控措施。

二、必须在铝镁等金属粉尘或木质粉尘的干式除尘系统设置

锁气卸灰装置。

三、必须在划分为 20 区的粉尘爆炸危险场所使用符合防爆

要求的电气设备。

四、必须在粉碎、研磨、造粒等易产生机械点燃源的工艺设

备前设置铁、石等杂物去除装置。

五、必须在与砂光机连接的风管设置火花探测消除装置。

六、必须在收集、堆放、储存遇湿自燃金属粉尘的场所采取

通风等防氢气积聚措施，干式收集、堆放、储存场所采取防水和

防潮措施。

七、必须检查和维护与粉尘防爆直接关系的监控、报警、防

护等设施、设备、装置，保证正常运行和使用。

条款注释：
第五条：木制品加工企业砂光过程会产生大量细小的粉尘，若砂光机砂带跑偏、砂带破损或

木材中有硬质结疤、木材中嵌入铁钉等异物，容易产生摩擦火花，火花一旦进入干式除尘器会导
致粉尘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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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密集型企业“八个严禁”

一、严禁违法使用易燃、有毒有害材料。

二、严禁平面布局、消防设施违反标准、设计和使用要求。

三、严禁电气线路私搭乱接、超负荷运行，严禁使用假冒伪

劣电器、无国家强制性安全认证标志或者有故障的电器产品。

四、严禁危险物品泄漏和在危险区域冒险作业。

五、严禁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和作业人员违规操作。

六、严禁从业人员未经培训合格上岗，严禁需持证岗位人员

无证上岗。

七、严禁堵塞、锁闭、占用疏散通道，严禁事故发生后延误

报警。

八、严禁作业场所粉尘、有毒物质等有害因素浓度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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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空间作业“六个要”

一、要辨识与警示。

二、要审批与监护。

三、要通风与检测。

四、要隔离与防护。

五、要培训与处置。

六、要管理与协调。

条款注释：
第一条：应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有限空间安全管理台账，并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及

风险告知牌。
第二条：有限空间作业须经审批，实行全程监护制，异常立即撤离，科学处置，阻止盲目施

救。
第三条：有限空间作业须遵循“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作业中断后重启作业的，

需重新通风、检测合格。
第四条：有限空间需实施物理隔离防护，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与应急救援装备，并能正确使

用，定期对其进行维护、更换。
第五条：每年组织有限空间作业专项安全培训，制定现场处置方案并组织演练评估，确保人

员掌握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知识和技能。
第六条：发包有限空间场所（作业）时，应与承包单位约定安全管理职责，并负责统一协调

管理、现场安检及督促落实安全措施。


